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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均在第一時間向業者進行洽詢，多數業者均會向該會擇要說明漲價事由或提供簡

要事證，該會可即時掌握並回復民眾澄清疑慮。 

（四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中央廣播電臺臺南分臺列入文化資產維

護保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99） 

陳委員就中央廣播電臺臺南分臺列入文化資產維護保存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查民國 99 年 10 月與中央廣播電臺簽訂託播契約之「希望之聲國際廣播製作有限公司」臺南代

表徐得章先生與柯宜君女士向臺南市政府提報申請「中央廣播電臺臺南分臺」（以下簡稱天

馬臺）指定為古蹟，臺南市政府於同年月 7 日召開該府第 3 屆「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

觀審議委員會」第 2 次定期會，決議如次：因提報人非建造物所有人，按原行政院文建會（

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為文化部）95 年 3 月 10 日文中二字第 0951103362 號函釋內容，爰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2 條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辦理審查，審查結果為「不

列冊追蹤」。 

二、柯宜君女士於 99 年 11 月 30 日再度致函臺南市政府，要求天馬臺指定為古蹟一案重新審議，

臺南市政府於 99 年 12 月 7 日函復，除重申審議結果為「不列冊追蹤」外，亦告知「欲重新

提報，建請提報人先與中央廣播電臺取得共識後再提出。如另有文化資產價值新事證，請於

前述共識獲致後，再一併提報審議」方再受理。 

三、希望之聲國際廣播製作有限公司委託萬國法律事務所於本（102）年 6 月 21 日向文化部通報天

馬臺於廣播史及對外關係史有顯著歷史意義及文化價值，其 330 度環型排列之幕型天線群具

稀少及不易再現性，應被指定為古蹟，且目前遭受即將被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拆除之緊

急狀況，希核定其為「暫定古蹟」。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隨即將此函轉請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

儘速處理，該府於本年 7 月 1 日函復萬國法律事務所，除重申 99 年 10 月 7 日該府審議委員

會「不列冊追蹤」之決議，以及 99 年 12 月需有新事證及所有權人同意方再受理之立場外，

對於因重大危險與緊急情況而欲申請為「暫定古蹟」一節，臺南市政府認為萬國法律事務所

之函文、說明及相關附件等內容未脫離 99 年提報為市定古蹟申請案，故未屬前述之文化資產

價值新事證；且該府 99 年審議時已指出天馬臺尚未具古蹟或歷史建築價值，因此不符合「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17 條第 2 項「具古蹟價值之建造物在未進入前項審查程序前，遇有緊急情

況時，主管機關得逕列為暫定古蹟」之「古蹟價值」意旨，爰該府不受理旨案為暫定古蹟之

申請。 

四、天馬臺既經臺南市政府審議未具古蹟或歷史建築價值，不予列冊追蹤，依「地方制度法」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為地方自治事項，文化部尊重該府文化資產審議結果，該部將繼續與臺南市

政府溝通，期該府能尋求文化資產保存、活化利用與空間規劃之三贏局面。 


